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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學（包括政府審計）》 
試題評析 
第一題：出自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八號「函證」，第一及二小題取分不難，但第三小題若未花時間研讀公報可

能無法完整回答所有要素。 
第二題：從用語判斷係出自原文書中之觀念，因此除公報外亦可以原文書之觀念作答。第一小題為課堂上反覆

講解之觀念，不應失分；第二小題要詳細回答出原文書中之五種層面，對一般考生可能略有困難，但

其最重要之「證據是否足夠」與「是否有重大不實表達」亦應可順利解出；第三小題解法眾多，不管

是以公報內容回答或以原文書中之順查、逆查、盤點等方式回答都可得分。 
綜合選擇題部分，整體而言本卷並不困難，一般考生應可順利拿到70分以上，程度好的考生可拿到80分以上。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查核人員實施函證以獲取查核證據。請問： 

(一)查核人員決定函證之範圍與程度時，得考慮什麼？（4分） 

(二)查核人員應考慮那些因素以決定是否需要採用函證獲取足夠與適切之查核證據，以支持財

務報表之聲明？（9分） 

(三)有關詢證函內容之設計，需考慮的因素為何？（12分） 

答： 

(一)得考量受查者營運環境之特性與受函證者處理直接函證之習慣。 
(二)1.重大性標準。 

2.固有風險與控制風險之水準。 
3.已規劃之其他查核程序所獲取之證據，是否可使查核風險降低至可接受之水準。 

(三)查核人員應設計符合特定查核目的之詢證函。設計時，查核人員應考慮相關之財務報表聲明與可能影響函

證可靠性之因素。影響函證之因素，如詢證函之格式、以前查核之經驗、受函證資訊之性質及預定之受函

證者等，均可能直接影響函證程序所獲得證據之可靠性。查核人員設計詢證函時尚須考慮資訊，因其是否

便於受函證者查證，可能影響回函率與所獲取證據之品質。例如，依某些受函證者之會計資訊系統，其函

復帳戶之餘額較函復單筆交易金額困難。另詢證函應包括受查者管理階層允許受函證者對查核人員揭露相

關資訊之授權。 
 

【高分閱讀】 

郭軍，《審計學講義》第二回，頁22-23。 

 
二、請依序回答下列問題： 

(一)「重要性水準」及「可容忍誤差」之意義及其相互間之關係為何？（10分） 

(二)查核人員如何判斷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Presented Fairly）？（10分） 

(三)查核證據係指查核人員為對財務報表表示意見，而基於其專業判斷所蒐集之資料，與法律

上對證據之各項規定未盡相同。請列舉五項查核人員獲取查核證據之方法。（5分） 

答： 
(一)重要性水準：係為會計資訊之遺漏或誤述的程度，以周圍的立場觀之，足以使依賴此資訊之理性決策者因

此遺露或誤述，改變原有之決策或受到影響。 
可容忍誤述：由於審計證據之蒐集係依財務報表各會計科目而非財務報表整體進行，因此審計人員會將初

步判斷之重要性水準分配至財務報表之各科目，此即為可容忍誤述。在分配重要性水準至各科目時需考量

之因素如下：1.個別科目發生不實表達的可能性；2.高估與低估的情況；3.相關之查核成本。由於高估與低

估表達可能會相互抵銷，且不太可能所有科目同時發生接近可容忍誤述之不實表達，因此分配到各科目之

可容忍誤述總和可以超過整體財務報表之重要性水準。 
(二) 1.確定證據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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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複核整體查核程式後發現未獲取足夠證據，則無法判斷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應進一步獲取證據或

出具保留或無法表示意見。 
2.以可支持會計師意見之證據導出是否具重大不實表達之結論 

審計人員於評估受查者財務報表是否依照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允當表達時，應彙總財務報表尚未更正之不

實表達，與初步判斷或後續修正之重要性水準相互比較，以考量其金額及性質是否造成財務報表整體之

重大不實表達。若有重大不實表達則財務報表即非允當表達。 
應注意者為，彙總之尚未更正錯誤應包含可能錯誤，而非僅含已知錯誤。所謂已知錯誤係指查核人員已查

得之錯誤；可能錯誤係指推估之全部錯誤總數，含已知錯誤。除此之外，尚應確定財務報表上之揭露是否

適當；並依事務所之品質管制制度作成適當之工作底稿複核與獨立複核。 
(三)1.檢查：包括對會計紀錄及書面文件之查核。 

2.觀察：係指查核人員以實際察視方式執行查核程序。 
3.查詢：向受查者內部或外界具有相關知識之人士尋求適當之資料，實施方式包括書面或口頭查詢。 
4.分析及比較：就重要比率或金額及其趨勢加以研究，並對非常變動情況及項目予以查核。 
5.計算：審計人員對受查者之原始文件及會計紀錄中數字之正確性加以驗算，或另行計算等事。 
 

【高分閱讀】 

1.郭軍，《審計學講義》第二回，頁77-78。 

2.郭軍，《審計學講義》第五回，頁83-84。 

3.郭軍，《審計學講義》第二回，頁16-20。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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